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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殊需求兒少團體家庭之政策與實務 

二、計畫審查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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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需求兒童及少年團體家庭實驗計畫評估研究協同主持人 

從督導、審查經驗的反思 



 

 

 

109年全國分布  



十年前，有一群安置兒少流離失所、重複轉換…… 

手足安置 

愛滋寶寶 

注意力不足過動 

心智障礙兒少 

曝險少年 

 

 

團體家庭之沿革 



  

台灣目前兒童及少年替代性照顧服務係以寄養家庭及機構
照顧模式為主， 

惟兒童及少年生理、心理及行為個別需求多元，諸如：疑
似或確診愛滋病患、嚴重情緒障礙或偏差行為、性侵害嫌
疑人、逃家逃學或不適宜在家庭內教養之兒童及少年等，
需要有較高的醫療服務或諮商輔導機制介入，一般的寄養
家庭或機構集體式生活場域，實難以兼顧此類兒童少年獨
特的需求，甚至影響到其他安置兒童及少年之照顧品質。 

 

團體家庭之沿革 



 

為使照顧服務工作更趨向精緻化與專業化發展，以確實達
到案主需求滿足之目標，發展多樣性照顧服務模式確有其
必要性。 

前內政部兒童局99年7月至102年12月規劃推動第一期計畫，
針對具有特殊需求之兒童及少年，由專業人員提供團體家
庭式照顧服務，並邀請學者專家進行行動研究，評估推廣
特殊兒童及少年團體家庭照顧模式之成效與可行性。 

團體家庭之沿革 



  

前開計畫歷經多年之實驗推動，提供家庭式的照顧服務，
深度關懷與協助個案，對特殊個案確實可發揮重要的影響
效果。 

爰社家署邀集地方政府、民間團體及兒少安置教養機構代
表召開「兒童少年安置資源增列團體家庭服務模式研商會
議」，決議研議修法將團體家庭納入現行法定安置模式之
一，而在修法完成前，則賡續進行本實驗計畫。 

團體家庭之沿革 



   我所知道的故事…… 

  

 

 

IS  CHILD GROUP HOME 

EFFECTIVE? 



計畫審查重點 
國外團體家庭概況 

• 社政單位 

• 安置機構 

• 司法單位 

• 衛生單位 

 

轉介來源 

• 治療性團體家庭 

• 性創傷議題 

• 心智障礙議題 

• 高挑戰情緒行為議題 

• 物質使用 

 

類型 



Group Homes For Young Adults 

11 

 



 1、經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評鑑績優(優等及甲等)之財團
法人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 

 2、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具有承接能力之財團法人基金會。 

 3、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具有承接能力之立案社會福利團
體，並符合以下規定： 

 (1)組織或捐助章程中明訂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 

 (2)申請單位業務、會務、財務健全且正常運作。 

 (3)與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簽訂委託契約。 

 

補助對象 



 1、每一承辦單位最高補助9人。 

 2、針對本方案承辦單位須具有專職人力及完善督導系統。 

 3、社工人員、保育人員及生活輔導人員資格需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
辦法相關規定。 

 4、專業服務費： 

 督導人員：每1承辦單位，補助不以1人為限。 

 社工人員：每1承辦單位最高補助1人。 

 保育人員或生活輔導人員：每設立1個團體家庭補助2人，每1承辦單位最高補助6人。 

 其他專業人員：依特殊需求兒童及少年服務，專案申請所需專業人員。 

 5、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所層轉修正計畫書獲核定後，與委辦廠商訂定委託契約，或與
受補助單位簽訂服務提供切結書。所簽契約應包含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統籌規劃、推動及
拓展轄內本方案服務，協助及督導民間團體執行計畫服務，每年召開至少2次業務聯繫會議，
辦理計畫執行成效之評核事宜 

 

補助原則 



 1.修繕費：每平方公尺最高補助新臺幣(以下同)4,500元，每位
兒童及少年最高補助15平方公尺。 

 2.充實設施設備費：補助公共空間生活起居必要之設施設備，每
位兒童及少年最高補助12萬元。 

 3.房屋租金：參考座落地點當地租屋標準與坪數，每個團體家庭
每月最高補助2萬元。新（增）開辦之團體家庭，首位個案入住
前1個月，補助當月房屋租金。 

 4.專業服務費：督導、社工、保育生輔員、久任加給 

 

補助項目及標準 



 5、臨時酬勞費：協助家務整理、膳食準備等庶務工作。 

 6、訪視交通補助費：同一訪視人員以每日訪視件次之公里數合計，每名個案每年
最高補助24次。 

 7、個別心理輔導、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諮商及心理治療費：每案次最高補助
2,000元，每案每年最高補助24次，並應檢據報銷。 

 8、團體工作輔導費：最高補助新臺幣5萬元。 

 9、個案研討、督導費及員工協助方案：最高補助10萬元 

 10、安置兒童及少年綜合性活動：最高補助10萬元，項目為講座鐘點費、場地及
佈置費、器材租金、材料費、交通費、住宿費、膳費、保險費及雜支。 

 11、專案計畫管理費 

 

補助項目及標準 



 

工作項目 

7、就業輔導 

8、親職教育及返家準備 

9、自立生活技巧養成及離院（家）
轉銜準備 

10、追蹤輔導 

11、其他必要之服務 

1、生活照顧及生活教育 

2、心理及行為輔導 

3、就學及課業輔導 

4、衛生保健 

5、衛教指導及性別教育 

6、休閒活動輔導 

 



  

依兒少特殊需求，引入資源 

司法
+ADHD 引入資源 

生理 

心理 

社會 



  

創傷知情照顧(Trauma-Informed Care) 

GIRL 如何回應需求 
情緒隨
時爆炸 

衛生條
件嚇人 

網交處
處留情 



1、具創新性、實驗性、整合性或中長期 

2、依服務區域內之整體需求，計畫具必要性 

3、申請單位具執行計畫量能 

4、計畫內容可行 

5、計畫經費編列合理 

6、服務內容可達成預期效益 

主軸計畫審查重點 



  

團體家庭--計畫審查之重點 

重點 

成效評量 成效指標、多元評量 

目標與策略 目標與策略連結、如家照顧 

需求調查 清楚的需求對象與規模 



計畫審查重點 
計畫審查 (1) 

• 應先行盤點轄區資源現況、評估資源需求，並敘明預期服

務對象及預期目標；提送主管機關審核，並填具評估意見

書及連同申請計畫送審。 

 

需求調查 



計畫審查重點 
計畫審查(2) 

• 家防中心 

• 安置機構 

• 司法單位 

轉介來源 

• 需求有多強烈? • 特殊需求 

• 轄內多少人 

 

需求調查 

• 全國統計 

• 縣市安置資料 

• 實務現況 



計畫審查重點 
計畫審查(3) 

目標與策略之聯結性 

『如家照顧』模式 

與機構照顧之區隔性 

『日常生活』活動安排 

服務策略 

• S 

• M 

• A 

• R 

• T 

目標設定 

• 短期改變 

• 中期改變 

• 長期改變 



計畫審查重點 
計畫審查(4) 

次數、滿意度調查 

個案處遇後之改變狀況 

質化、量化評量方法 

採用的成效指標 

成效評量(初次) 成效評量(初次) 

目標達成狀況 

預期效益追蹤 



計畫審查重點 
計畫審查(5) 

佐證歷年評核結果 

具體呈現過去服務績效 

個案處遇後之改變狀況 

多元評量方法 

成效指標? 

成效評量(延續) 成效評量(延續) 

延續申請單位：申請計畫應
敘明以前年度執行成效分析，
包含過程面及結果面等指標達
成情形、服務前後測、服務對
象目標行為改變等質性成果效
益分析；以及服務受益人數、
人次(月)、活動場次、人次等
量化績效。 

 



計畫審查重點 
計畫審查(6) 

多年期 成效追蹤機制 

依據本署及學者專家訪
視督導及成效評核結果，
作為次年度補助之參考。 

如經評估執行績效不彰，
經輔導仍無法改善者，即
停止補助。 

 

服務計畫執行期程為2
年以上、4年以下者，得
申請中長程經費補助，
並分年填列需求經費及
預期目標。 


